
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合办香港普通法司法实务研修

班（附图） 

＊＊＊＊＊＊＊＊＊＊＊＊＊＊＊＊＊＊＊＊＊＊＊＊＊＊＊＊＊＊＊＊＊＊ 

 

  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合办的第二届香港普通法司法

实务研修班今日（一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举行。本届课程将聚焦公司法，带

领学员深入认识香港的公司法框架。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于研修班开班仪式致辞。他指，去年一

月举办的第一届研修班是培训学院二○二四年启动后首个课程，课程成效良

好。他感谢最高人民法院对培训学院的持续支持和信任，并指研修班为实施国

家提升内地法官处理涉外案件能力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紧密对接即将于三月

公布的「十五五」规划重点方针。 

 

  以首届研修班为基础，本届研修班以公司法为专题，来自内地 22 个法

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以及 12 个省份和三个直辖市法院的 24 位资深法官参

与。课程通过讲座、座谈环节和互动实践等形式，深入探讨香港健全的公司法

框架，内容涵盖公司架构、担保及清盘等主题。研修班的讲者均为香港公司法

方面的顶尖法律学者、专家和资深法官，将与学员分享对香港普通法体系和公

司法的实用见解。适逢二○二六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本月举行，学员将出席这

项本港年度法律盛事，亦会参观法院和国际法律组织，了解香港作为国际法律

枢纽和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发展。 

 

  培训学院将继续发挥「一国两制」和香港普通法体系的独特优势，举办更

多能力建设项目，促进内地与香港的司法和法律交流互鉴，在国家涉外法治建

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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